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请走读的管理规定

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为

加强学生住宿管理工作，保障学生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保证学校正常的学习，

生活秩序和校园的安全稳定，特制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请走读的管

理规定》。

一、基本原则

按教育部和学校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极少数确

因有特殊情况坚持要求走读的学生，向他们耐心说明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

担的责任并逐一登记，建立报告承诺制度，说明走读的原因、详细地址、联系方

式，承诺加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经本人与家长签字，辅导员和学

院审核、学生工作处批准备案。

二、因特殊情况申请走读的申请时间、对象和程序

1、受理走读审批的时间：每学年一次，时间为 9月至 10 月。逾期原则上不

予受理（因身体或特殊原因申请者除外）；

2、受理走读申请的对象：学生家住长沙市区雨花区学校附近，家庭在学校

附近有房或者有至亲家属的学生，并有充分理由者；

3、办理走读的程序

（1）本人申请填写因特殊情况需走读的申请表，并作出承诺；

（2）家长签署意见；

（3）辅导员签署意见；

（4）学院审核并签署意见；

（5）学生工作处公寓办签署意见；

（6）报学生工作处公寓办备案。

三、学生走读申请表一式四份，分别由学生（家长）本人，辅导员，学院学工部，

学生工作处公寓办各保留一份。

四、跟踪调查、走访和反馈

1、辅导员、主要班委要考察学生走读住所的周边环境；

2、班委要随时反映走读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

3、辅导员、班委要定期或不定期走访走读学生的住处，了解走读学生的居住

环境、安全情况、学习生活情况、思想状况等情况；

4、走读学生要定期（原则上每周）向班委、辅导员和学院报告自己在走读宿



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

5、各班级在每学期开学后第二周统计，更新学生走读情况，交学院备案。

五、申请走读学生必须遵守的几项规定

1、自己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2、诚实、守信、履行公民社会道德规范，做文明大学生，自觉维护学校声誉；

3、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保管好自己的财务，尤其要注意交通、

上学放学途中、饮食等环节上的安全，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骗的预防；

4、认真遵守校纪校规，保证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严格遵守请假，

销假制度；

5、自觉参加校、院和班级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注意保持与班级和同学经常

联系；

6、如家庭住址、联系电话有变动，应及时到学院登记，保证有事能联系到本

人；

7、走读的学生应对自己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承担完全责任；

8、走读后如不认真履行承诺协议内容，如有违反承诺，学院有权要求走读学

生立即无条件地搬回校内住宿，同时将按校级校规予以相应的处分。

六、对擅自离校走读学生的处理

1、各班要不定期地检查，发现擅自走读的同学要逐个上报学院，学院逐一做

好思想工作，并要求其立即搬回，同时要求及时与家长沟通，通报情况；

2、对擅自在校走读宿的同学，经多次教育劝告仍不听的，将按教育部及学校

有关规定以违反校纪校规予以处分。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处公寓办

2018 年 9 月 26 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读申请表

备注：走读手续有效期为一学年，无特殊情况请于每年 9 月底前须办理完毕。走读申请表、

走读协议和证明材料（房产证、物业居住证明等）一式四份，原件由学院学工部保存，复印

件学生(家长)一份，辅导员一份，学生工作处公寓办一份。

姓名 学院 班 级

学号 籍贯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走读期间详细住址

走读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申请原因：

家长意见：

我是该学生的 （与学生的关系），我同意孩子办理走读手续，监督其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保证自己孩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走读期间如发生安全事故，

一切后果自行负责，与学校无关。

签名： 电话： 年 月 日

学生承诺：

走读期间，我一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

走读期间如发生安全事故，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与学校无关。

签名： 电话：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学工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工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走读学生管理协议书

甲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乙方：（学生） （学生家长）

详细住址：

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我校原则

上不主张学生走读。对有特殊原因需办理走读的学生，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如

下协议。

一、 乙方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二、 乙方填写的《走读申请表》和走读证明材料等内容必须全部属实，

如有隐瞒或欺骗，乙方承担后果。

三、 走读期限为一学年办理一次，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 乙方不得以走读为由上课迟到、早退、旷课，不参加校、院、班级

等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

五、 乙方在学校外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人身、财产、交通等安全事

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六、 学生家长有责任每月向乙方辅导员老师通报一次学生校走读宿期间

的表现情况，并承担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监督的责任。

七、 甲方发现学生有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将通知学生家长，并有权终止

走读协议。

八、 本协议书一式四份，学院学工部，学生(家长)一份，辅导员一份，公

寓办一份。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辅导员签名（甲方）： 学院学工部长签名（甲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乙方）： 学生家长签名（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公寓办制表


